西安市阎良区民政局

2023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3年，区民政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推动作用，强化依法行政组织保障和能力建设，深化“最多跑一次”和“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推动法治民政建设。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一是用心履职尽责，强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区民政局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党政主要负责人充分发挥第一责任人核心作用，严格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由第一责任人组织研究着力解决，确保民政系统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得到顺利推进。二是区民政局主要负责人充分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党支部协调各方的作用，督促党委班子成员、机关各科室、下属事业单位负责人依法办事。2023年无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形发生。

二、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强化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提升依法行政能力。

一是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普法。党委中心组定期集中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法治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重要文件，提高学法用法的思想认识。通过领导干部学法的引领示范作用，邀请法律专业人员开展法律大讲堂、法律进机关培训活动，带动民政系统共同学法，营造“人人学法，人人守法、依法行政”的法制氛围。

二是多渠道多载体进行普法宣传。充分利用社工活动周、“5.12防灾减灾日”、“6.19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第33个全国助残日”和安全生产月等时间节点举办专题普法活动，在广场、社区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接受群众咨询、现场演练等形式大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多渠道、多方式的宣传活动提升工作人员法律水平，提高群众知法守法的意识。

（二）实现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

一是建立健全制度。我局建立了《阎良区民政局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阎良区民政局领导批示事项办理工作规定》、《阎良区民政局政务督办工作制度》等制度，明确决策主体、决策范围，规范决策流程，形成完备的决策机制。积极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在做出行政决策、处罚决定等行为前，均邀请法律顾问进行合法性审查和风险评估，从源头上防范各类风险，确保各类行为依据合法、程序合法。

二是注重立法调查研究。积极开展民政业务的立法调研活动，对年内出台的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社区建设和村委会换届选举等文件逐项进行调研，规范性文件出台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既保证出台文件的质量，也保障了民政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

（三）聚力和谐自治，强化基层治理成效。

一是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作用，强力推进老寨村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工作。经过总结提炼，形成了“一核五化”村级议事协商机制，并在全区全面推广，全年通过议事协商解决问题504件，在协商中提高了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了乡村和谐稳定。康桥村因运用数字化治理工具——“村级事务管理平台”成效显著，代表陕西省参加了农业农村部和腾讯公司在四川德阳举办的“2023全国耕耘者振兴大会”，被授予“全国十佳五星级村庄”荣誉称号。

二是强化城乡社区硬件建设，不断提升社区服务功能。今年通过租赁、移交、资源共享等方式，增加社区办公活动用房11处，面积5156㎡，新增600㎡以上社区阵地5个。超额按照市委市政府“三去一改、办公面积最小化、活动面积最大化”要求，投资87.5万元提升了6个社区服务阵地。建设3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成立城市社区1个，投资177万元创建省级标准化示范社区1个。
三是强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社区干部能力和素质。今年以来，先后两批招录社区工作者82人。按照市委《关于深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施“六个一”攻坚行动的工作方案》要求，先后组织社区干部参加省、市培训12次，组织全区社区书记(主任)、社区工作者赴航天基地优秀社区参观学习3次。开展首届“社区服务之星评选表彰”，经层层选拔和各级推荐，全区共产生“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5名、“优秀社区工作者”22名、“优秀社区服务站”5个。

四是基层减负增效工作成果显著。印发了《关于做好社区(村)减负增效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清理社区(村)对外挂牌81个、室外服务标识牌53个、室内功能室指示牌5个、上墙制度38个，减少社区(村)服务事项148项，出具意见和盖章事项203项，为基层工作者轻装上阵提供了可靠组织保障。

（四）强化权力监督，深化政务公开。

一是自觉接受各方监督。自觉接受区人大、政协等各方面的监督，及时认真办理人大、政协议案提案。涉及重大事项的决定，全部经局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相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4月份，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我区养老工作，就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服务品质等问题提出3条意见建议。
二是主动公开政策法规。对新出台的各项政策性文件和政策解读通过区民政局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朋友圈、基层干部业务培训、民政政策大讲堂等方式及时主动公开内容、方式、程序；同时，畅通12345政府热线等平台依法申请公开受理渠道。截至目前，今年共处理依法行政事项20余件，均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及时回应了社会关注。

三是强力推动工作落实。持续深化社会救助领域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确保社会救助政策公开高效实施。强化资金使用管理，为街办拨付临时救助储备金35万元。强化对街道办的监督指导和检查，制定印发执行性文件3个，全方位开展救助政策宣传2场次，印发宣传资料5000余册，培训7场次，培训基层业务骨干105人，深入城乡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庭开展入户调查和走访摸排4452人次，发现和纠正问题2个，取消城乡低保116户331人，收缴违规资金11万元。

四是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全年完成社会组织年检149家，开展抽查检查6家，撤销4家僵尸组织，投入14万元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10个村老年协会，投入近40万元资助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10个。

（五）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一是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预警、调解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化解社会矛盾。全面实施临时救助、教育资助制度，积极探索困难家庭救助联席会议机制，对信访对象等特殊困难群体及时办理低保等社会救助，形成严密的社会救助网络，充分保障特殊群体的有效救助。同时，婚姻登记工作依法依规开展，全年办理婚姻登记3030件，登记合格率100%，对295对家庭纠纷对象进行调解，其中调解成功142对。

二是及时调处信访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我局围绕《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责任制原则，强化属地、部门化解主体责任，做好重大活动、重大节假日、专班值守和零报告制度，对重要群体、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的信访突出问题，纳入专项督查范围。严格“信、访、网、电”的处办流程，及时做好人民来信来访等处办工作，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做好全国两会期间信访值班，配合区信访局做好维稳工作。

三、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是执法手段和方式单一。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上手段和方式较单一，与服务对象的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这既有民政系统人少事杂、工作力量不足的原因，也有工作思路理念跟不上信息化时代步伐的因素。

二是执法水平和能力有待于提升。持有执法证的人员数量有限，不能满足日常执法业务需求。另外，执法人员法律业务水平还不高，执法依据和执法程序不熟悉，行政执法工作与民政业务工作没能实现无缝衔接，工作开展不够全面。

四、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2024年工作的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

一是充分发挥区民政局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关键少数”的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加突出聚焦转型，更加突出创新驱动、更加突出工作重点，更加突出补齐短板，更加突出能力建设，推动各项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二是继续做好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零跑腿”审批工作，对民政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办事指南、工作细则等进行标准化梳理、发布，做到权力行使依法依规、公共服务方便快捷。

三是加强机关自身建设。进一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加大普法宣传工作。加强行政复议与应诉、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提升民政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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